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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进一步拓宽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在上学期启动了“吉林大学资助研究生赴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计划”，本学期将继续实施该项计划，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项目及标准
        1.博士研究生国外联合培养项目。资助博士研究生赴国外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或者一流学科、师从一流导师进行联合培养，期限为3—12个月；资助费用为往返国际交通费（以到达目的地国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但最多不超过18000元人民币）和在国外期间的生活补助费1000元人民币/月。
         2.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资助研究生赴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费用为往返国际交通费（以到达目的地国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但最多不超过18000元人民币）。
        二、资助对象及条件
申请人应为学部全日制在籍研究生，热爱祖国和人民、拥护党和社会主义、身心健康，并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科研潜质和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
      1.博士研究生国外联合培养项目：
    （1）须获得国外导师的正式邀请；
    （2）须有国内外导师共同制定的博士研究生研修/学习计划。
      2.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
    （1）须获得论文被国际学术会议录用的正式通知；
    （2）须获准在该学术会议做口头报告或墙报。
      三、申请及派出办法
      1.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研究生均可填写《吉林大学资助博士研究生国外联合培养项目申请表》（附件1）或《吉林大学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申请表》（附件2），在本年度任何一个工作日提交申请，经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主管研究生培养工作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送研究生处。
      2.经研究生处审核后，报送研究生院复核，审核的结果将及时通知研究生本人及所在培养单位。
      3.申请人接到项目资助通知后即可办理有关经费资助和出国手续。
      四、申请人须提交的相关材料
      1.博士研究生国外联合培养项目： 
    （1）《吉林大学资助博士研究生国外联合培养项目申请表》；
    （2）国外导师的正式邀请函；
    （3）国内外导师共同制定的详细研修计划/学习计划（需双方导师签字）；
    （4）国内外导师的详细简历。
     2.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 
    （1）《吉林大学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申请表》；
    （2）申请人论文被国际学术会议录用的正式通知；
    （3）申请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口头报告或墙报的证明。
     五、其他事项
      1.凡获得资助的研究生出国前须与培养单位、研究生院签定三方协议。
      2. 凡获得资助的研究生出国前须到研究生处办理备案。
      3.凡获得资助的研究生回国后须向研究生处提供提交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报告及其他相关材料（一式两份）。
      4. 项目申请相关事宜联系人：郝永亮，电话：87836127，E-mail: ylhao@jlu.edu.cn。
资助研究生赴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是学校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在开放环境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推进我校研究生培养国际化进程，加快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高度重视，加强宣传，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